
　
＊　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１〕　欧洲法院 （ＥＣＪ）由２７名法官和１１名佐审官组成，其职能之一是应成员国法院的请求解释欧盟法律。Ｓｅ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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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阻断法》的适用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以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为例

漆　彤＊

内容提要：许多国家出台了反制裁立法以应对外国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但实际效果存疑。２０２１

年５月１２日，在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中欧洲法院佐审官首次就欧盟 《阻断法》的具体适

用澄清立场。结合对立法宗旨和文本的严格解释，佐审官肯定了 《阻断法》第５条的效力，同时

亦指出 《阻断法》的制度设计将导致当事人处于两难境地，需要立法机构反思。我国近期密集出

台了一系列反外国制裁法律法规，引入了与欧盟类似的禁止遵守、损害赔偿、例外豁免等项制

度，但实践中可能面临同样的难题。合理界定禁止遵守义务的范围，进一步明确行使追偿权的主

体、对象与条件，细化例外豁免申请的实体与程序规则，落实完善补偿机制，将是落实、完善我

国反制裁立法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关键词：次级制裁　反制裁法　阻断法　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　先决裁决

一、序　言

美国单边制裁尤其是次级制裁，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基于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为保

护本国或本地区实体免受制裁影响，平衡甚至反制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治外法权，一些国家出台了

反制裁立法。欧盟 《应对第三国法案域外适用的保护条例》（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例）（以下简称 《阻

断法》）即为此类立法的典型。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欧洲法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ＣＪ）

佐审官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以下简称 “佐审官”）〔１〕霍根 （Ｈｏｇａｎ）在 “伊朗梅利银行 （Ｂ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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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ｌｌｉ　Ｉｒａｎ）诉德国电信 （Ｔｅｌｅｋｏ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ＧｍｂＨ）案”〔２〕中就汉堡汉萨高等地区法院

（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Ｏｂｅｒｌａ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的先决裁决申请发布意见，回答了与欧盟 《阻断

法》第５条第１款理解与适用相关的四个问题。本案是欧洲法院佐审官首次就欧盟 《阻断法》的

适用澄清立场，不仅将影响该法第１１条所列的５类欧洲经营者如何处理与受美国制裁对象之间

的交易，而且对我国２０２１年１月９日出台的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

称 《阻断办法》）及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通过的 《反外国制裁法》如何具体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

义。本文拟首先介绍欧盟 《阻断法》的立法背景、沿革与机制设计，然后结合伊朗梅利银行诉德

国电信案解读欧洲法院佐审官对该法的理解，进而讨论本案对中国反制裁法具体实施的启示。

二、欧盟 《阻断法》的立法背景、沿革与机制设计

（一）欧盟 《阻断法》的立法背景

自２０世纪初期开始，美国逐步构建了一个以 《联合国宪章》为名义支撑，以成文法、总统

决议及部门规章为核心，以州政府法规为补充的对外制裁法律体系。冷战结束后，凭借强大的政

治外交、经济金融及军事实力，美国对制裁的运用日益频繁，制裁主体、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单

边制裁逐渐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在美国的制裁法体系中，除了通过 “初级制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限制本国实体和个人与被制裁对象的经济往来，也通过 “次级制裁” （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限制非美国企业和个人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并对违反规定的第三国企业或

个人施加处罚，从而迫使之胁从其制裁政策，以此在实质上达到多边制裁的效果。从初级制裁发

展到次级制裁，本质上是一国凭借其国际优势地位将制裁的范围扩张到与原目标国有经济贸易往

来的第三方国家，属于制裁法的域外适用和管辖权的域外行使。〔３〕美国频频利用单边次级制裁

充当法律工具，胁迫、打压他国经济主权，破坏国际间的商业秩序，给各国企业带来沉重的合规

负担，在国际上遭到普遍反对，美国国内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４〕早在１９８０年即有学者指

出，美国过去２５年的三大出口就是 “摇滚乐、牛仔裤和美国法律”。〔５〕基于对单边域外次级制

裁合法性的质疑，为保护本国或本地区实体免受制裁影响，阻断外国法律的不当域外适用，许多

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反制裁立法或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甚至美国也制定了自己的反制裁法。

各国反制裁立法和措施可分为对抗型、规避型、抵消型三类。

对抗型的典范包括俄罗斯和伊朗近期的一些立法和措施。２０１８年６月４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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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　Ｃ－１２４／２０，Ｂａｎｋ　Ｍｅｌｌｉ　Ｉｒａｎ　ｖ．Ｔｅｌｅｋｏ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ＧｍｂＨ，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ｕ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ｓ－
ｃｈｅｓ　Ｏｂｅｒｌａ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ｃｕｒｉ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ｊｕｒｉ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ｊｓｆ？ｔｅｘｔ＝＆ｄｏｃｉｄ＝
２２７４１５＆ｐａｇｅＩｎｄｅｘ＝０＆ｄｏｃｌａｎｇ＝ＥＮ＆ｍｏｄｅ＝ｒｅｑ＆ｄｉｒ＝＆ｏｃｃ＝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１＆ｃｉｄ＝７４５３０９８，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参见杨永红：《次级制裁及其反制———由美国次级制裁的立法与实践展开》，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Ｓｅｅ　Ｃｅｄｒｉｃ　Ｒｙｎｇａｅｒ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Ｂｏｙｃｏｔｔｓ），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６２５ （２００８）；Ｍｅｙｅｒ，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３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９０５ （２００９）；Ｔｏｍ　Ｒｕｙｓ，Ｃｅｄｒｉｃ　Ｒｙｎｇａｅｒ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　Ｗｅａｐｏｎ　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Ｕ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 （２０２０）．

Ｓｅｅ　Ｖ．Ｒｏｃｋ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ｗ，１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２５７ （１９８０）．



漆　彤：欧盟 《阻断法》的适用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署 《关于影响 （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赋予了总统针对外国制裁行为采取

相应反制措施的权力，如停止或暂停与不友好国家或实体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合作，禁止从其进口

或向其出口特定产品和原材料，禁止其参与国家、地方工程或采购项目或私有化进程等。〔６〕为

应对美欧制裁，俄罗斯财政部还专门成立反制裁司，负责制定和落实相关反制措施并在降低外国

制裁带来的危害方面与各部门进行协调。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伊朗通过 《反制裁战略法》，通过增加生产

浓缩铀的比例、大量增装离心机以复兴伊朗的核工业，进而对抗西方国家的制裁。

规避型突出表现为部分国家单独或联合创立的独立于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ＦＴ）之外的金融结算系统。通过建

立独立的支付清算系统、减少美元储备等方式降低对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依赖，抗衡美

国基于美元霸权地位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 “结构性权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从而规避美国制

裁对本国正常贸易投资的消极影响。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法国、德国和英国创建 “贸易结算支持

机制” （ＩＮＳＴＥＸ），伊朗则建立了 “特别贸易与金融机构” （ＳＴＦＩ）与之对接。〔７〕该系统以

“记账”方式规避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欧盟与伊朗的进出口商之间无需发生直接的资金结算，

即可实现与伊朗的经济交往。俄罗斯采取了建立本国独立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ＳＰＦＳ）作为

ＳＷＩＦＴ系统的替代方案、减少美元储备、降低美元使用等多种手段规避美国制裁。

抵消型则是直接针对他国具有域外适用效果的制裁立法或措施，制定抵消性的反制裁法，以

阻断外国制裁法对本国国民的适用，保护本国国民免受次级制裁立法的不利影响。欧盟 《阻断

法》即是这方面的典型。

（二）欧盟 《阻断法》的立法沿革

欧盟历来反对美国的域外制裁主张，认为其构成一种过度的管辖权，违背了国际公法的一般

原则。〔８〕欧洲工商界也反对这类制裁立法，因为在实践中它几乎只针对外国公司。〔９〕基于上

述立场，为了回应美国有关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域外制裁立法，抵消其 《古巴自由民主团结

法》（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ｃｔ　１９９６）、〔１０〕《伊朗与利比亚制裁法》（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１９９６）〔１１〕等法律的域外制裁效力，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欧盟通过了

《阻断法》。同年５月，欧盟还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控诉，指责美国 《赫尔姆斯—伯

顿法》以及对古巴的禁运措施侵害了欧盟根据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 《服务贸易协定》所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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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ｓ：／／ｗｗｗ．ａｅｂｒｕｓ．ｒｕ／ｕｐｌｏａｄ／ｉｂｌｏｃｋ／２１ｂ／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ａｅｂ．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Ｅ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Ｂａｔｍａｎｇｈｅｌｉｄｊ，Ｅｌｌｉｅ　Ｇｅｒａｎｍａｙｅｈ，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Ｈｏｗ　ｉｔ　ｃａｎ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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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ａｃｔｉｖ．ｃｏｍ／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ｎｅｗｓ／ｓｉｘ－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ｏｉｎ－ｅｕ－ｉｒ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ｓｔｅｘ／，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Ｃ　１２４／２０，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ｏｎ　１２Ｍａｙ　２０２１，§４．
Ｓｅｅ　Ｄｅ　Ｖａｕｐｌａｎｅ，Ｉｒａｎ：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ｓ　ｂａｎｑｕｅ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ｓ，ｈｙｐｏｃｒｉｓｉｅ　ｏｕ　ａｒｎａｑｕｅ？，２０１２，ａｖａｉｌａ－

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ｅｓｅｃｈｏｓ．ｆｒ／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ｃｅｒｃｌｅ／２０１２／０８／２３／ｃｅｒｃｌｅ＿５２５２４．ｈｔｍ，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又称 《赫尔姆斯—伯顿法》（Ｈｅｌｍｓ－Ｂｕｒｔｏｎ　Ａｃｔ）。

又称 《达马多—肯尼迪法》（Ｄ'Ａｍａｔｏ－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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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贸易权。〔１２〕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１３〕美国同意暂时搁置 《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

（Ｔｉｔｌｅ　ＩＩＩ）对欧盟成员国的执行。〔１４〕此后美国历任总统每六个月签发一次豁免令搁置第三编的

执行。因此，《阻断法》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并未真正得到实施。〔１５〕

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１６〕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包

括具有域外适用性的次级制裁措施。为阻断并抵消美国制裁对欧盟经营者的不利影响，欧盟委员

会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通过第２０１８／１１００号授权条例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重新激活 《阻断法》

并更新了附录部分的阻断对象以纳入更多美国制裁立法。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欧盟又出台了配套的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号实施条例，就 《阻断法》第５条第２款的适用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１７〕此外欧盟

还出台了 《指导说明—问答：阻断法更新的通过》，就 《阻断法》的理解与实施进行阐释。〔１８〕

（三）欧盟 《阻断法》的机制设计 〔１９〕

《阻断法》由序言、正文及附件组成。序言第１段至第７段指明立法背景，并开宗明义地阐

述了对美国制裁法域外适用的坚决反对立场：（１）欧洲共同体的目标是促进世界贸易的和谐发展

和逐步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２）尽最大努力实现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

包括取消对直接投资 （含房地产投资）的任何限制，提供金融服务或允许证券进入资本市场；

（３）第三国颁布了某些旨在规范成员国管辖下的自然人和法人活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立法文

件；（４）这些法律、法规和其他立法文件的域外适用违反了国际法，妨碍了上述目标的实现；

（５）这些法律、法规和其他立法文件，以及基于此或由此产生的行动，影响或可能影响已建立的

法律秩序，并对共同体的利益以及根据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条约行使权利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产

生不利影响；（６）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有必要在共同体层面采取行动，保护已建立的法律秩序、

共同体的利益以及上述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特别是消除、中和、阻止或以其他方式对抗有关外

国立法的影响；（７）根据本法要求提供信息并不妨碍成员国要求向该国当局提供同类信息。〔２０〕

《阻断法》的附件则列举了应予阻断的 “法律、法规和其他立法文件”，即美国具有域外效力

的相关制裁立法。《阻断法》正文共１２条，规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和阻断对象，建立了报告和信

·２８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ＷＴ／ＤＳ３８／１）．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　Ｈｅｌｍｓ－Ｂｕｒｔｏｎ　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Ａｐｒｉｌ　１１，１９９７）．
１９９６年通过的 《赫尔姆斯—伯顿法》旨在寻求对卡斯特罗政府领导下的古巴进行制裁，从而支持古巴通过过渡政府

的形式，逐渐转变为民主选举政府。其中最为著名的即为其第三编。根据该编，美国公民均有权对以交易方式与被古巴政府征
收的财产产生牵连的任何人提起诉讼。由于各国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从１９９６年开始，通过每六个月签发一次豁免令，一直推迟
第三编的执行而并未实际启用，此前美国法院亦从未有过第三编项下的争议案件。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
声明称，特朗普政府将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２日起全面执行 《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

参见前引 〔４〕，Ｔｏｍ　Ｒｕｙｓ等文，第８１页。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ＪＣＰＯＡ）又称 《伊核协议》，旨在控制伊朗的核计划，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ｏｆ　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ＥＵＲ－Ｌｅｘ，２０１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ＯＪ％３ＡＬ％３Ａ２０１８％３Ａ１９９Ｉ％３ＡＦＵＬ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Ｎｏ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 （２０１８／Ｃ　２７７），ＥＵＲ－Ｌｅｘ，

２０１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ｕｒｉ＝ ＯＪ％３ＡＣ％３Ａ２０１８％３Ａ２７７Ｉ％３ＡＦＵＬ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下文对欧盟 《阻断法》具体内容及佐审官意见的翻译仅供参考，详以原文为准。

Ｓ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Ｎｏ　２２７１／９６，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１　７．



漆　彤：欧盟 《阻断法》的适用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息提供、禁止承认与执行、禁止遵守、豁免、追偿等具体阻断制度，以便为欧盟公民和企业提供

有力的法律保护。如美国对别国的制裁殃及欧盟企业，涉事企业无需遵守相关制裁法案，还可索

赔损失及抵消外国法院基于制裁法案所做判决的影响。

三、欧洲法院佐审官对 《阻断法》第５条的解释与批判

欧盟 《阻断法》在成员国适用的案例很少，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则是欧洲法院佐审官

首次对 《阻断法》发表官方意见，〔２１〕因此对于如何理解 《阻断法》的具体适用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本案案情如下：

原告伊朗梅利银行在德国汉堡设有分行，其核心业务是与伊朗进行外贸结算。被告德国电信

（Ｔｅｌｅｋｏ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ＧｍｂＨ）是德国最大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德国电信集团的子公司。该集团在

全球拥有超过２７万名员工，其中５万多人在美国，其营业额的５０％来自美国。原告与被告签有

一份框架合同，委托被告向其位于德国的所有机构提供通信服务。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重启对伊朗的制裁。２０１８年８月６日，伊朗梅利

银行再次被列入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ＯＦＡＣ）编制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

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Ｌｉｓｔ，以下简称 “ＳＤＮ清单”），新制裁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

日生效。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德国电信向梅利银行发出了终止所有合同的通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梅利银行向一审法院汉堡地方法院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ａｍｂｕｒｇ）

提起诉讼，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 《阻断法》中不得认可美国对伊制裁的规定，请求法院命令被告

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德国电信的终止通知符合合同规定，并未违反 《阻断法》。

梅利银行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向汉萨高等地区法院提起上诉，声称因为被告的动机是试图遵守

该法附件所列的一项外国制裁立法，所以被告发出的终止通知违反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应

被认定无效。被告则援引 《指导说明—问答：阻断法更新的通过》辩称，《阻断法》第５条并未

改变一方合法终止合同的权利，这一终止是否合法也不取决于终止的理由，合同和德国法律都没

有要求其披露终止合同的原因，因此其终止合同的动机无关紧要。汉萨高等地区法院认为，欧洲

法院对 《阻断法》第５条的解释是解决当前争端的先决条件，因此决定中止诉讼程序，并根据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ＴＦＥＵ）将以下四个问

题提交给欧洲法院进行先决裁决：

１．《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是否仅适用于欧盟经营者直接或间接获得美国官方或法院命令的

情况，或同样适用于没有任何此类制裁命令但以遵守次级制裁为前提的情形？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规定： “第１１条所述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通过子公司或其他中间人，

主动或故意忽略地，遵守直接或间接地基于附件中规定的法律或由相关法律产生的、包括外国法

·３８１·

〔２１〕 在２０１８年 《阻断法》重新激活以前，仅有２００７年奥地利政府曾援引欧盟 《阻断法》对ＢＡＷＡＧ银行进行调查，理
由是该银行为了遵守美国对古巴的制裁令而取消了一家古巴公司的账户。但后来美国政府授予该银行特别豁免权之后，奥地利
政府也撤回了调查。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Ｕ'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ＵＳ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ａｎｃ－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ＢＲＩＥ／２０１８／６２３５３５／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１８）６２３５３５＿

ＥＮ．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院要求在内的任何要求或禁令。”佐审官分别从文义、上下文和目的三方面对该条进行了分

析。〔２２〕从条文表述来看，《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仅将 “外国法院的要求”称为该法附件所列法

律规定的多项 “要求或禁止”（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中的一项，且该法第１１条所指的任

何人都应被禁止遵守。这意味着，《阻断法》第５条不仅适用于事实上已由司法当局发出请求或

指示的情况，其禁止遵守的范围也包括 《阻断法》附件所列法律的任何 “要求”（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而 “要求”一词在法律上是指任何类型的法律文件所施加的义务，无论它是条约、公约、法规或

司法判决。〔２３〕基于此，《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的措辞显然支持这一解释：即使是在没有行政或

司法当局的指示或请求的情况下，这一禁止遵守规定也得以适用。

《阻断法》序言所载明的立法目标，也印证了第５条的适用范围应作广义解释。序言第４段

到第６段表明，《阻断法》是针对其附件所列法律产生的影响而颁布的。正是这些法律本身，而

不仅仅是在其基础上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影响到已确立的国际法律秩序，而欧盟则将维护这一秩

序作为其使命。第７段表明， 《阻断法》旨在保护那些利益受到前述法律影响的自然人和法人。

《阻断法》第１条也指明该法所追求的目标，即保护欧盟经营者不受其附件所列法律的影响，而

不仅仅是在行政或司法当局发出指示时适用这些法律。

如果将第５条第１款解释为仅涵盖欧盟经营者已收到法院或行政当局正式指示的情况，则无

法实现这些目标。〔２４〕事实上，经营者往往会自发地遵守法律约束以规避风险，即使没有这方面

的任何指示，也会倾向于遵守外国制裁立法，以降低经营风险。附件所列的法律客观上并不要求

行政或司法当局在实施制裁以前必须向受制裁企业的合作伙伴发出明确的指示或通知，这些法律

从生效之时起，就对欧盟经营者产生了司法风险。因此，为了抵消这种立法的影响并保护欧盟公

司，《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不应被解释为仅适用于行政或司法当局直接或间接发出指示的情况，

即使在不存在这类指令的情况下欧盟经营者自发地遵守附件所列外国制裁立法， 《阻断法》第５

条第１款仍得以适用。具体到本案中，无论德国电信是否收到美国司法或行政命令，只要其为遵

守次级制裁而采取了行动，即构成对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的违反。〔２５〕

２．《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是否应被解释为凌驾于允许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国内法之上？

德国合同法 （与许多成员国的法律制度一样）通常允许运营商终止与客户的开放式合同，而

无需给出决定的理由。如果将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理解为赋予当事人依赖该条款对合同终止

提出质疑的权利，可能会对合同领域的一般商业自由构成干涉。因此，佐审官认为，该条首先应

作限制性解释，否则就会产生强迫德国电信必须与客户开展业务的效果。〔２６〕不过，虽有上述考

虑，基于欧盟立法机构在 《阻断法》序言和实质性条款中所使用的 “毫不妥协和最严厉的措辞”，

佐审官最终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必须被解释为将此类权利授予第三

方，如本案中的梅利银行。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开头的强制性语言，表明欧盟立法机构在确保 《阻断法》具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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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方面采取了坚定且绝对的立场。上述政策目标在序言部分得到进一步阐述：序言第３至第５

段阐明这种域外立法违反国际法并损害国内市场有效运作的理念；第６段指出有必要通过 “消

除、中和、阻止或以其他方式对抗外国立法的影响”来保护 “既定法律秩序，欧盟利益以及行使

条约权利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利益”。反过来说，如果不承认有利于伊朗梅利银行的行动权，其最

终效果将是，某些不愿执行 《阻断法》的当事方如德国电信，就可以通过终止与伊朗梅利银行的

合同来积极遵守美国的制裁制度，这种间接遵守外国制裁的悄然决定将会破坏 《阻断法》所代表

的欧盟整体公共政策并使后者成为 “一纸空文”。〔２７〕

因此，佐审官认为，欧盟 《阻断法》必须被解释为凌驾于允许无正当理由终止此类义务的国

内法 （如合同自由）之上，而且德国电信这样的欧盟主体有义务说明理由以表明其终止与受美国

制裁对象间商业关系的正当性。尽管 《阻断法》并未明确规定这一义务，但这种义务仍可以从该

法所追求的目标中推断出来。因为，如果不这样理解，相关主体就可以悄然地遵守美国的制裁立

法，并通过保持模糊的沉默，让人无法得知其行动 （如终止合同）的真正原因，《阻断法》序言

部分和第５条第１款中阐明的整体政策目标将受到破坏甚至彻底无法实现。〔２８〕

３．违反第５条的行为必须被确认无效，还是可以施加替代处罚 （如罚金）来实现 《阻断法》

的目的？

汉萨高等地区法院所提出的问题是，违反第５条第１款的行为 （如终止合同）是否自动视为

无效 （即合同将继续有效）；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惩罚方式 （如罚金）来实现阻断法案的目的，或

者说，成员国法院是否必须命令该法第１１条所指的欧盟经营者继续维持合同关系。《阻断法》第

５条第１款没有具体说明第１１条所指的欧盟经营者违反该款规定作出决定将产生何种后果，但第

９条规定成员国应制定适用于违反 《阻断法》的处罚措施，且此类处罚应当 “有效、成比例且具

有劝阻性”。鉴于 《阻断法》是直接可执行的，成员国法院必须确保该法在其国内的效力。〔２９〕

佐审官认为，这意味着成员国法院必须命令侵权人终止违法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对其处以罚

款。只有这样，其非法行为的持续影响才能终止，《阻断法》才能得到充分实施。次级制裁禁止

任何非美国公司与受到主要制裁的人进行交易，因此，这是一项普遍禁止的规定。不遵守这一规

定意味着，除非依据该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成功申请例外豁免，欧盟经营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以

美国制裁立法的存在为理由拒绝维持商业关系。否则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中明确规定的禁令

将因此而被扭曲，欧盟公共政策目标即抵消和中和美国制裁立法的影响，将无法实现。〔３０〕

４．如果欧盟经营者遵守 《阻断法》会对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是否可以予以例外处理？

汉萨高等地区法院认为，根据 《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４条，违反 《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的合

同终止行为无效，除应处以罚款之外，还要求被告继续与原告保持合同关系。鉴于被告在美国市

场的营业额占比达５０％，被告可能面临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风险，这是否违反 《阻断法》第９条

规定的处罚相称性原则？佐审官指出，《阻断法》序言表明，其立法目的之一为保护欧盟经营者，

然而这一目标似乎不可能实现。因为，《阻断法》第６条所规定的追偿要求和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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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足以抵消对其美国市场造成的经济损害风险。《阻断法》第５条第２款赋予欧盟经营者寻求

豁免授权以克减该条第１款义务，然而这一机制仅限于迫在眉睫的 “严重损害”，当事人可能无

法提供寻求豁免的充分理由。〔３１〕欧盟委员会不合理地拒绝授予此类豁免亦可能受到质疑。很明

显，委员会在将第三国颁布的立法添加到附件中时，还必须确保列入内容符合欧盟 《阻断法》目

标，并且这种列入所产生的后果是合理的，并且与 《阻断法》产生的效果成比例。〔３２〕

佐审官对上述问题的结论意见如下：

１．《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所载的禁止规定，应解释为在欧盟经营者未经外国行政或司法机

构命令而遵守此类制裁的情况下也适用。

２．如果根据德国国内法的规定，欧盟经营者可终止与列入ＳＤＮ名单的当事方的持续合同义

务，而无需证明其终止合同决定的正当性，《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应理解为具有排除上述国内

法解释的效力。

３．《阻断法》第５条第１款应解释为，如果欧盟经营者未能遵守该法有关规定，受主要制裁

的当事方所在国法院应命令欧盟经营者维持既有合同关系。

佐审官指出：“就德国法院所提交的四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法官的任务

只是为正式颁布的法律语言赋予效力。正如本案的事实所凸显的那样，《阻断法》是一个非常生

硬的工具，旨在消除美国制裁在欧盟内部的域外影响。这种 ‘灭菌方法’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伤

亡。许多人可能认为，德国电信将首先遭受损失，尤其是考虑到其在美国的业务规模之大。这些

都是欧盟立法机关应当深思和考虑的。”〔３３〕

四、本案所揭示的欧盟 《阻断法》适用困境

伊朗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的相关事实生动地表明，欧盟 《阻断法》的实施客观上存在一系

列尚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阻断法》的设计初衷是希望通过索赔机制形成所有欧盟经营者一致抵

制美国制裁的效果，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其显然未能从实质上改变欧盟经营者自愿遵守美国

制裁的现状。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阻断法》与次级制裁之间的制度对立，令当事人陷入 “矛盾”的选择困境。在面对

外国次级制裁域外效力的法律风险时，欧盟经营者合法终止合同可能被视为减少责任的最佳途

径，但 《阻断法》的存在使受制裁主体可以在欧盟成员国法院对终止合同提出质疑。基于维护

《阻断法》所代表的欧盟整体公共政策的需要，成员国法院必须限制国内法上的合同自由，命令

当事人继续相关的合同安排，而这可能给欧盟经营者带来违反美国次级制裁的代价和风险。因

此，《阻断法》显而易见的局限在于它可能令当事人陷入 “矛盾”之中：既面临不遵守美国次级

制裁的法律风险，又面临违反欧盟 《阻断法》而引发的处罚和赔偿风险。《阻断法》本质上是以

欧盟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而对美国施加反向压力，其实质效果是让相关企业在美国法与欧盟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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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边站”。欧盟经营者甚至不能向美国申请许可证以免于适用所列的域外制裁，因为向美国当局

申请豁免将等同于遵守后者。欧盟经营者只能依据 《阻断法》第５条第２款，要求委员会授权他

们向美国当局申请此类许可，但是取得这类授权并非易事。〔３４〕因此，次级制裁与反制裁法之间

直接对立的紧张关系，构成本案先决裁决的核心。这两个制度之间的冲突，不仅涉及主权和地缘

政治，而且涉及欧盟和美国相互竞争的监管壁垒。立法者将这种国家间矛盾与对立转移到私人身

上，令其面临两难选择。因此，佐审官提出，欧盟立法机关应当反思这一困境的存在及其影响，

并就实施 《阻断法》可能导致的重要法律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导。

第二，当事人在面对具体情形时，主要考虑违反美国次级制裁或欧盟 《阻断法》各自所产生

的不利后果孰重孰轻。美国对于违反制裁的处罚措施包括对金融资产和交易的冻结、限制甚至剥

夺，禁止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交易，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甚至追究企业管理层的刑事责任。〔３５〕

面对这种压力，很多公司可能会选择违反 《阻断法》，即便为此受到欧盟成员国的金钱处罚。而

《阻断法》固然措辞严厉，但鉴于美国的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于许多全球性公司而言，屈从

于美国的压力可能仍是最终的 “合理”选择。因此，在阻断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手段和筹码存

在客观差距的情况下，《阻断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被制裁企业的处境，当事人选择遵守美国

制裁法律的现实可能性更大。

第三，《阻断法》所规定的损害赔偿机制可实现性存疑。尽管 《阻断法》第６条授权欧盟经营

者向 “任何直接或间接导致其损失的个人或法人，或代表其行事的中间人”追偿 “因实施附件中指

定的法律或基于附件所采取的行动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损害，包括法律费用”，但是此类诉讼存在一

系列的难题有待解决。例如，索赔是基于侵权还是违约？该条所指的 《布鲁塞尔公约》仅适用于欧

盟国家，法院能否及如何确保对非缔约国国民的管辖权及判决执行？即使案件仅涉及欧盟经营者，

类似前文所述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由于 《阻断法》长期被搁置，现实中也欠缺成功的先例。

第四，《阻断法》的定位究竟是仅限于政治施压，还是赋予其法律上的实际意义，欧盟立

法机关态度暧昧且不乏矛盾。一方面，《阻断法》引入了禁止承认、禁止遵守、损害赔偿乃至

成员国实施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法律意义的保障机制；另一方面，正如 《指导说明—问答：阻断

法更新的通过》中所载明，相对于单纯对企业予以处罚，欧盟更倾向于基于 《阻断法》来使美

国通过对话明确制裁法下合规的边界，进而保护欧盟企业的利益。〔３６〕换言之，欧盟立法机构

的本意，更多是将 《阻断法》作为欧盟与美国的谈判筹码。但从受影响企业的角度看，这种象

征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立法并无助于缓解其面临的法律和经济困境。〔３７〕立场的模糊毫无疑问

也给法院带来了极大的现实困扰，一旦真正实施，正如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所示， 《阻断法》

的这些不确定性就立即暴露出来。

有鉴于此，本案的结果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佐审官的观点，虽然对欧洲法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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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束力，但将为其决定提供参考依据，进而对相关企业行为和司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其次，

佐审官意见中包含对欧盟 《阻断法》的有力批评，即这种立法规定可能被认为以一种不寻常和侵

入性的方式凌驾于普通商业自由之上，且将 “不可避免地造成伤亡”，这些意见可能引起欧盟立

法机关的反思并影响此后立法。〔３８〕

五、对完善我国反制裁相关立法的启示

欧盟 《阻断法》的适用困境表明，在参考借鉴他国立法的同时，我国需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

制度创新。结合前文对欧盟 《阻断法》及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的分析，在落实 《反外国制裁

法》和 《阻断办法》的制度配套方面，以下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一）合理界定禁止遵守义务的范围

《反外国制裁法》和 《阻断办法》的阻断对象，亦即禁止遵守义务的范围是什么？这不仅是

反制裁立法的核心所在，也是有关主体尤其是各类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欧盟禁止遵守义务的范

围是 “附件中规定的法律或基于此或由此产生的行动”，为此欧盟 《阻断法》在附件中以清单方

式明确列举了应予阻断的美国制裁立法。我国并未明确列举外国的具体立法或措施，禁止遵守义

务的范围按 《阻断办法》规定为 “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按 《反外国制裁法》第１２条

规定为 “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欧立法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并未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彻

底否定外国制裁的正当性，而是将应予反对的范围与主管机关的认定程序相挂钩。 《阻断办法》

第７条第１款规定：“工作机制经评估，确认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的，可

以决定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

（以下简称禁令）。”《反外国制裁法》第４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者间接参

与制定、决定、实施本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列入反制清单。”第１２条规

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

施。组织和个人违反前款规定，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上述规定引发的问题是，《反外国制裁法》第１２条规定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是否应当与该

法第４条结合加以解释，禁止遵守并可予索赔的范围是否仅限于 “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列入反制

清单”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相关评论颇有分歧。本文认为，《反外国制

裁法》第１２条应结合第４条加以解释，即可诉至法院的措施仅限于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首先，如此理解可以与 《阻断办法》第９条第１款保持一致；〔３９〕其次，将

禁止遵守的对象限定于 “歧视性限制措施”且须经特别认定程序，有助于 “精准”反击，相比欧

·８８１·

〔３８〕

〔３９〕

在 《欧洲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强开放性、实力和韧性》战略草案中，欧盟委员会已经宣布将修订 《阻断法》，简化现
有规则，降低欧盟公民与企业之合规成本。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ｌａｗ／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ｙｏｕｒ－ｓａ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１３１２９－Ｕｎｌａｗｆｕｌ－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ＥＵ－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ｅｎ，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阻断办法》第９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侵害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当事人赔偿损失；但是，当事人依照本办法第
八条规定获得豁免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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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一刀切”地彻底否定美国国内制裁法正当性的做法，显得更为有理有据有节；再次，通过特

别认定程序的控制，可以避免法院直接对是否构成 “歧视性限制措施”加以判断，为法院立案提

供门槛，通过谨慎地赋予追偿权，有效地防止出现滥诉失控现象；最后，企业遵守未被认定为

“歧视性限制措施”并加入禁止清单的外国制裁，并不违反 《反外国制裁法》，这将很大程度上避

免企业在遵守制裁和反制裁法时陷入两难。

（二）进一步明确行使追偿权的主体、对象与条件

对比中欧反制裁相关规定可以发现，二者所赋予追偿权的主体亦有所不同。中国将之限定为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欧盟 《阻断法》第１１条则采取了非常明确的列举方式，列举

了５类 “欧盟经营者”，既包括国民也包括居民，并由此而产生如本案中的第三国企业 （伊朗梅

利银行）告欧盟本土企业 （德国电信）的情况。相比而言，中国将 “居民”排除在外，看似限缩

了索赔主体的范围，但该条还将 “其他组织”包括在内，而 “其他组织”一词含义广泛，在我国

通常是指 “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４０〕外国实体在

华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亦可能涵盖在内。因此，规定中所称的 “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何

界定，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中国公民、法人”是否包括在境外工作的中国人及中国公司

在海外的子公司？“其他组织”是否包括非法人的分支机构？此外，从法律公平的角度来说，无

论中国企业因遵守某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而终止与外方合同，还是外国企业因遵守某外国歧视性

限制措施而终止与中方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均应有权索赔。但从法的保护对象来说，在追偿权的

赋予问题上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将索赔主体限于具有 “中国国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可能更有利于保护本国相关实体的利益，避免出现类似梅利银行诉德国电信案这样的置本土企业

于不利地位的尴尬情形。当然，这种做法显而易见的弊端是在中外企业之间形成歧视性待遇，不

利于创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行使追偿权的对象，即前述行使追偿权的主体可以向谁索赔，谁可能成为索赔的对象？欧盟

《阻断法》第６条规定，欧盟运营者可以从 “造成损害的自然人或法人或任何其他实体或代表其

行事的任何人或中间人”处获得损害赔偿，从而为欧盟运营者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范围。〔４１〕例

如，欧盟 《阻断法》也适用于中国在欧盟设立的子公司，在处理与受美国制裁对象的交易时，在

欧盟设立的中资公司也需要遵守欧盟 《阻断法》的规定。〔４２〕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立法与欧盟非常

类似，可以向违反第１２条第１款的 “任何组织和个人”索赔，即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歧视性

限制措施义务的主体不限于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也包括外国组织和个人。但是，由于在禁止

遵守义务的范围问题上中国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立场，这对于潜在的索赔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如当事人因遵守禁令范围外的制裁措施而造成损失，不能索赔。只能针对那些遵守禁令范围内制

裁措施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索赔。因此，哪些措施被列入禁令范围将十分关键，而这将受到认定程

·９８１·

〔４０〕

〔４１〕
〔４２〕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他组织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
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参见前引 〔１８〕，ＥＵＲ－Ｌｅｘ，问题１３。

Ｓｅｅ　Ｓｏｐｈｉａ　Ｔａｎｇ，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Ｃｏｍｂａ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ｎｅｔ／？ｓ＝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２％８０％９９ｓ＋Ｎｅｗ＋％Ｅ２％８０％９Ｃ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Ｅ２％８０％９Ｄ＋Ｃｏｍｂａ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Ａｕｇ．８，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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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标准的影响。〔４３〕

关于追偿权行使的范围和条件，亦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明确。首先，关于索赔范围，根据 《阻

断法》第６条，欧盟运营者可以追偿 “因适用其附件中规定的法律或基于该法律的行动或由此产

生的任何损害，包括法律费用”。因此，可以要求的损害赔偿范围非常广泛，符合 《阻断法》的

保护目标。当然，索赔只构成违法成本的一部分，违法者还可能受到第９条规定的来自成员国的

处罚，如罚款等。其次，梅利银行案表明，就境外法律的禁止遵守义务应当执行到何种地步，对

于索赔具有重要影响。例如，何谓 “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是以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规定的发布

为准，还是以业务或经营活动中具体遇到相关限制规定为准？除了在合规制度、合同等书面文件

中明示遵守他国 “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情形，当事人以默示的方式遵守他国 “歧视性限制措施”

是否也构成违法？上述问题关系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正如梅利银行案所示，合理怀疑德国

电信是为执行美国制裁立法而终止合同，即导致举证责任转移，是否过于严格？企业终止合同需

要提供并证明非制裁因素以外的正当理由，是否违背合同自由？这些都是今后我国在执法和司法

层面可能遇到的问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

鉴于欧盟 《阻断法》在设计上并不完美，且相关索赔机制在实践中亦未曾真正得到有效实

施，我国仅靠借鉴欧盟经验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合理的制度突破与创新。解决索赔机制有效性问

题的关键在于厘清 “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与 “合理遵守开展业务所需适用的外国

法律”之间的界限。如前所述，依我国立法，当事人能否索赔的先决条件是相关措施是否列入禁

令范围，未列入禁令范围的外国制裁措施及其遵守行为所带来的损失则无法进行索赔，这与欧盟

《阻断法》下的索赔范围存在本质差别。可见，潜在索赔对象所遵守的措施是否被列入禁令将显

得十分关键。从我国立法来看，一项立法或措施是否被列入禁令，需要根据 《反外国制裁法》第

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加以认定。〔４４〕这一方法的缺点是认定标准仍较为模糊，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可以相对灵活。因此，中欧阻断和索赔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根据中国立法，主管机关掌握

主动，而根据欧盟立法，索赔的主动权在企业手里，相关诉讼案件的数量国家无法控制。

（三）细化例外豁免申请的实体与程序规则

在化解制裁与反制裁法律制度冲突方面，申请例外豁免是当事人可选的重要救济途径之一。

为此，欧盟 《阻断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了例外豁免制度，当不遵守外国制裁可能严重损害欧盟

经营者利益或者欧盟利益时，允许欧盟经营者根据第７条和第８条规定的程序申请例外授权，进

而获准遵守 《阻断法》列明的域外法。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欧盟还出台了配套的２０１８／１１０１号实施

条例，进一步规定了相关的具体程序要求。此外还出台了 《指导说明—问答：阻断法更新的通

过》，就与申请例外授权有关的问题予以解答。根据实施条例第３条，申请应包括申请人的姓名

和联系方式，应指明所列出的域外立法或随后所涉行动的确切规定，并应说明所请求的授权范

·０９１·

〔４３〕

〔４４〕

《阻断办法》第９条规定：“当事人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侵害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当事人赔偿损失……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
的判决、裁定致使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在该判决、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赔偿损失……”

《反外国制裁法》第３条第２款规定了四类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的情形，即 “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
政”。但对于上述四类情形属于分别列举还是需要同时满足，目前缺乏权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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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申请人应在其申请中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不遵守规定将对至少一项受保护的利益造成严重

损害；必要时，委员会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补充证据，申请人应在委员会规定的合理期限内提

供。实施条例第４条规定了除前述 “受保护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以外的一系列非累积评估标准。

例如，申请人是否可以合理地采取措施避免或减轻损害，是否会影响欧盟及成员国战略商品或服

务的供应安全等。委员会应在域外立法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的协

助下逐案审查是否授予例外授权并将最终决定通知申请人。〔４５〕

我国 《阻断办法》第８条规定了类似的例外豁免制度：“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请豁免遵守禁令。申请豁免遵守禁令的，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

部门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包括申请豁免的理由以及申请豁免的范围等内容。国务院商务

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情况紧急时应当及时作出决定。”

该规定聚焦于程序方面，缺少实体标准，既未以是否对企业或国家利益造成 “严重损害”为申请

的前提条件，也未规定具体考量因素，即商务主管部门在评估中以什么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例

外豁免。从提高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角度，这些细节在今后的实践操作中需要加以补

充完善。从反制裁立法的目的宗旨来看，为了避免企业过度遵循外部制裁合规义务，例外豁免

的申请条件必须相对严格，这也是为什么欧盟 《阻断法》要求以 “严重损害”为前提的原因所

在。换言之，豁免申请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制度而存在，不宜大范围的适用，否则就违背了反制

裁立法的初衷。此外，严格的豁免申请条件，还可能产生一种良好的外部效应，防止企业采取

对外部制裁的过度合规策略。实践中，企业在制裁合规方面通常存在 “过度合规”的倾向，即

迫于对外部制裁的忌惮，主动采取最大化程度的合规行为以规避风险。然而，这些合规行为并

非都是适度的，企业往往会因为交易涉及制裁国或被制裁主体而以内部合规政策为由拒绝交

易。通过在豁免机制中设置申请门槛，迫使企业对合规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而那些采取过度

合规策略的企业则不得寻求豁免救济，有助于防止企业过度合规，避免企业转嫁制裁风险。

（四）落实完善补偿机制

如前所述，阻断法的实施会使本国当事人陷入两国法律义务履行的 “两难困境”，如何在兼

顾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有效阻断外国制裁，是立法者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正如梅利银行诉

德国电信案所示，后者因遵守欧盟 《阻断法》可能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而这一困境严格说来并非

企业过错，而是因为欧盟与美国在制裁与反制裁立法上的制度冲突所引起。要保证 《阻断法》的

效力，立法机关应当对当事人的潜在经济损失有所考虑。鉴于索赔和豁免机制在实践中可能受到

多种因素制约，我国 《阻断办法》还引入了专门的 “政府补偿机制”。《阻断办法》第１１条规定：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禁令，未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并因此受到重大损失的，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支持。”这一制度的引入，反映了我国立法机关在平衡

企业合法权益方面给予了必要的考虑。从广义上讲，反制裁措施包括面对经济制裁时的国内自救

措施和对外进攻性措施。我国 《阻断办法》所规定的政府补偿，性质上应属于国内自救措施，是

对因遵守禁令而遭受外部损失的当事人所进行的一种利益再平衡。

尽管 《阻断办法》对政府补偿机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这种 “支持”应当以什么方式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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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必要的支持”是否应涵盖当事人的所有经济损失，还是视 “具体情况”灵活掌握？这些问

题尚有待下一步的政策配套。从实际操作的需要来看，设立较高级别的专门机构负责制裁与反制

裁立法的落实，出台相关配套实体与程序细则，是当前应当着重考虑的任务。

六、结　语

对于制裁与反制裁立法的效果与作用，应予辩证看待。一方面，作为表达态度与立场的国家

政治工具之一，在很多时候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以法律为表现形式的制裁与反

制裁，又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裁与反制裁立法确实会令私主体陷入法律义务履行上的

“两难困境”，但这并不代表阻断法或反制裁法在制定完成后就注定会沦为被束之高阁的宣誓性立

法。从当前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来看，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裁与反制裁法律体系，对于我国而

言确实十分必要。在相关制度构建中，既要借鉴外部经验，更要有所创新，通过合理设计禁止遵

守、索赔、例外豁免、政府补偿等具体机制，使相关立法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抵御外部不当干涉的

积极作用，为中国的强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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